
 1 

证券代码：600146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环球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-2021-096 

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宁夏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

告 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宁夏监管局《宁夏证监局关于对罗永斌、杨军采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督管理措施

的决定》（[2021]8 号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 

罗永斌、杨军：  

2021 年 6月 22 日，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*ST 环球”）披露

《关于业绩承诺方无法按期履行补偿义务的公告》，业绩承诺补偿方罗永斌、杨

军未完成向*ST 环球子公司环球星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业绩补偿约 16.22 亿元。

2021 年 7月 20 日，*ST 环球披露《关于全资子公司持有共青城大禾投资管理合

伙企业股权强制变更的公告》，罗永斌作为向*ST 环球业绩补偿并已完成过户的

共青城大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股权又恢复至原持有人。根据罗永

斌《关于海南大禾仲裁事宜的承诺书》，其承诺向*ST 环球补入同等金额 2.23

亿元现金或资产进行置换，但该置换仍未完成。  

目前，业绩补偿承诺履行期已届满，罗永斌、杨军作为业绩承诺方，未按期

履行业绩承诺。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-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

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13〕55 号）第六条

第一款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对罗永斌、杨军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，并记入

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。同时，郑重提醒你们严格按照相关协议积极履行承诺，

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完成整改并提交书面整改报告。 

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 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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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与诉讼期间，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。 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 

 2021 年 7月 31 日 


